
关于新河镇2020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

和2021年财政预算（草案）的报告

----2021年5 月 12 日在新河镇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

新河财政分局

各位代表：
受镇人民政府的委托，现将新河镇2020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21年财政预算（草案）的报告，提请大会审议，并请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。

一、2020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
2020年，在镇党委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在相关单位的支持配合下，全年完成财政收入7903.92万元，占县下任务数7200万元的109.8%；全年财政支出3938.91万元。
（一）2020年预算收入情况
分主要收入项目完成情况：增值税5970.5万元、企业所得税492.8万元、个人所得税175.1万元、资源税253.8万元、城市维护建设税327.4万元、房产税56.4万元、印花税107.5万元、城镇土地使用税132.4万元、车船使用和牌照税0.7万元、环境保护税5.6万元、非税收入381.72万元。
（二）2020年预算支出情况
     具体分项是:
1.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952.4万元（其中，人大工作和代表活动支出 10万元、综治维稳经费 20万元），占总支出的24.2%;

2.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6.9万元，占总支出的0.4 %;

3.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55.8万元,占总支出的 6.5 %;

4.卫生健康支出30.6万元，占总支出的0.8%;

5.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1000 万元，占总支出的 25.4%;

6.农林水支出460.7万元，占总支出的11.7%;

7.资源勘探电力信息支出1200万元，占总支出的30.4%;

8.住房保障支出22.5万元，占总支出的0.6%。

按照现行财政体制计算，结算后当年一般预算收入预计3938.91万元，当年一般预算支出预计3938.9万元，收支相抵，财政收支基本平衡。

二、2021年财政预算草案 
2021年镇级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是：2021年是“十四五”开局之年，更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、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年。在这样一个特殊年份，挑战与机遇并存，压力与动力同在，我们一定科学研判，把握发展大势，紧紧抓住长三角一体化发展、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机遇，为“十四五”发展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谋好篇、布好局、开好头。
（一）财政收入

按照省级预算草案编制口径，2021年起，编入预算草案报告的收入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。财政收入安排4230万元，比上年县下任务数3938万元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）增长10.8%。

（二）财政支出


根据现行财政体制测算，2021年我镇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4230万元，当年计划总支出4230万元。收支相比，当年财政收支基本平衡，按照支出功能分类其构成如下：

一般公共服务支出738.8万元（其中，人大工作和代表活动支出10万元），占总支出的17.5%；

公共安全支出20万元,占总支出的0.5%；
3.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30.5万元，占总支出的0.7%；

4.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32.3万元，占总支出的10.2%；

5.医疗卫生支出15.1万元，占总支出的0.4%；

6.城乡社区事务支出1000万元，占总支出的23.6%；

7.农林水事务支出314.4万元，占总支出的7.4%；

8．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1660万元，占总支出的 39.3%；

9．住房保障支出18.9万元，占总支出的0.4%。

按照现行财政体制计算，结算后当年一般预算收入4230万元，当年一般预算支出4230万元，收支相抵，财政收支基本平衡。

各位代表：2021年是 “十四五”规划的开局之年，做好今年财政工作意义重大。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在县委、县政府和镇党委的坚强领导下，认真贯彻本次会议的决议，积极贯彻新发展理念，真抓实干，齐心协力、开拓进取，扎实做好财政各项工作，为建设新阶段现代化“泵阀小镇、水乡新河”贡献力量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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